
 

 

 

 

 

 

 

 

 
 
 

 

 

美國關於海外帳戶納稅法案（FATCA）的申報要求 

 

《海外帳戶納稅法案》（FATCA）是美國為打擊持有海外帳戶和其他離岸金融資產的美國納稅人逃

稅所做出的重要努力。根據 FATCA，在美國境外持有的特定的金融資產，並達到申報標準的特定

的美國納稅人必須通過提交 8938 表格“特定境外資產申報表”，以向美國國稅局申報這些海外資

產。 

 

一、 特定美國納稅人的定義 

 

如果您符合以下任一種情況，那麼您屬於 FATCA 規定下的美國納稅人： 

 

1、 特定個人，包括美國公民，居民外國人個人和某些非居民外國人個人。 

2、 特定的國內實體，包括國內公司，合夥企業和信託。 

 

二、 特定境外金融資產 

 

特定的境外金融資產包括境外金融帳戶和以投資為目的而持有的境外非帳戶資產（相對於以

貿易或業務為目的而持有的境外非帳戶資產），例如外國股票和證券，外國金融工具，與非

美國人簽訂的契約，以及在外國實體中的權益或利息。 

 

如果該境外金融資產不屬於特定的境外金融資產（例如，社保中的利息），或已在其他表格

中進行申報，那麼無需在 8938 表格中申報該境外金融資產。 

 

三、 申報標準 

 

申報標準根據您的所得稅表中的申報狀態和居住地點而有所不同。  

 

1、 居住在美國的特定申報人： 

 

(1) 未婚個人（或已婚且單獨申報所得稅表）：資產總值在該納稅年度的最後一天

超過 50,000 美元，或在本納稅年度年中的任何時間超過 75,000 美元。 

(2) 已婚且合併申報所得稅表：資產總值在該納稅年度的最後一天超過 100,000 美

元，或在本納稅年度年中的任何時間超過 15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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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居住在美國以外的特定申報人： 

 

(1) 未婚個人（或已婚且單獨申報所得稅表）：資產總值在該納稅年度的最後一天

超過 200,000 美元，或在本納稅年度年中的任何時間超過 300,000 美元。 

(2) 已婚且合併申報所得稅表：資產總值在該納稅年度的最後一天超過 400,000 美

元，或在本納稅年度年中的任何時間超過 600,000 美元。 

 

3、 特定的國內實體： 

 

資產總值在該納稅年度的最後一天超過 50,000 美元，或在本納稅年度的任何時間超過

50,000 美元。 

 

四、 8938表格的合規要求 

 

8938 表格的截止日期和您的年度所得稅稅表一致，並且需要一起提交至相應的美國國稅局中

心。若該美國納稅人不需要提交該納稅年度的所得稅稅表，那麼該納稅人亦不需要提交 8938

表格，無論特定的境外金融資產的價值為多少。 

 

若未按照規定提交 8938 表格，可能會導致 10,000 美元的罰款（若國稅局通知後仍未申報，

最高可處以 50,000 美元的額外罰款）。刑事處罰也可能適用。  

 

如果您因合理理由，而非故意疏忽，因而導致未按時提交 8938 表格或未在 8938 表格中披露

一項或多項特定的境外金融資產，那麼您不會受到處罰。但是，您必須提供支援該合理理由

的事實聲明。 

 

國稅局將根據所有相關事實和具體案例情況，來判定是否未按照要求提交8938表格是由於合

理理由，而非故意疏忽所導致。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瀏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

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話：+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Line/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http://www.kaizen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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